中共平罗县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平党农领发〔2024〕20号
★
关于印发《平罗县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第三批次）
使用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
现将《平罗县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第三批次）使用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中共平罗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4年11月28日




平罗县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调整（第三批次）使用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精神，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3〕661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4〕119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快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资金支付率达到中央、自治区要求，现对部分项目资金进行调整使用。
1、 调整计划
（一）调减的项目和资金。
1.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养殖业补贴项目955万元，本次调减资金28800元。
2.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就业补贴项目192.95万元，本次调减资金4480元。
3.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就业务工一次性交通补贴项目29.74万元，本次调减资金40000元。
4.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450万元，本次调减资金280767.71元。
5.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雨露计划项目300万元，本次调减资金656000元。
6.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小额信贷贴息210万元，本次调减资金38562.63元。
7.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渠口乡六羊村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项目255万元，本次调减资金13892.13元。
8.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翔新村肉羊养殖园区建设项目303万元，本次调减资金622884.18元。
9.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翔新村标准化瓜菜基地日光温室建设项目923万元，本次调减资金614639.79元。
10.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陶乐治沙林场花棒良种培育建设项目100万元，本次调减资金18225.421元。
11.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庙庙湖村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一期）637万元，本次调减资金951762.1元。
以上调减项目共计11个，共调减资金3270013.961元。
（二）调增的项目和资金。
1.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帮扶车间就业补助项目80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71264.1元。
2.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瑞村沙漠瓜菜日光温室四期建设项目343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27654.3元。
3.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翔新村肉牛养殖园区建设项目173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3045元。
4.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菌菇温室建设一期项目300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73500元。
5.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菌菇温室建设二期项目200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2800元。
6.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黄渠桥镇永丰村种植建设项目100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8178.81元。
7.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黄渠桥镇五星村制种设施农业项目（二期）200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30000元。
8.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高仁乡八顷村瓜菜保鲜分拣冷链中心建设项目340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03175.58元。
9.2024年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平罗县沙湖社区（前进农场）安全饮水水质提升改造工程523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3031.16元。
10.2024年地方债券资金安排平罗县城关镇农村人饮安全饮水保障工程300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4283.1332元。
11.2024年安排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瑞村1-6区排水管网提升工程126.486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93081.8778元。
12.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灵沙乡肉牛养殖园区圈舍建设项目513万元，本次调增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80000元。
以上调增项目共计12个，调增资金共计3270013.961元。
二、具体要求
1.涉及资金调整的乡镇和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支付资金，不可随意挪用、挤占、截留衔接资金。及时与财政部门对接调整指标，务必尽早完成调整后中央衔接资金的支付，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充分发挥衔接资金使用效益。
2.县财政局要及时和县农业农村局沟通，按照文件要求尽快调整资金指标，确保资金的及时性；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督促乡镇加快项目资金支付，确保衔接资金不滞留，充分发挥衔接资金效益。
3.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县委督查室、政府督查室、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门对各批次各类衔接项目和资金进行联合督查检查，确保资金安全合规高效使用，项目尽早发挥使用效益。

附件：平罗县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第三批次）使用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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